
 

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现场审核员管理办法 

（试行） 

（2018年 11月 18日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委员会

第二次工作会议表决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现场审核员

（以下简称“现场审核员”）管理，规范和约束现场审核工

作行为，严肃工作纪律，确保现场审核工作客观公正，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现场审核员应具备林业、农业、环境、食品等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具有两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

（专科学历须具有 5 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且通过国家森

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森标办”）

培训考核，并获得培训合格证书。 

第三条 现场审核员应持证上岗，服从森标办监管，遵

守相关规章制度。须由两名以上（含两名）现场审核员组成

现场审核组，方可执行现场审核工作。 

第四条 现场审核员应严格按照《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

品通用规则》、《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等审

核依据，开展现场审核和后续监管审核。 

第五条 现场审核员应积极参加森标办组织的后续培训



等学习活动，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执行能力。 

第六条 现场审核员应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及判断力。

善于观察和交流，能快速适应不同环境，准确地观察并发现

问题，并能在不同环境中根据逻辑和分析做出判断，得出正

确结论。 

第七条 现场审核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个人素养，

身体健康。不承担本人不具备能力的审核，保证现场审核结

果客观。 

第八条 现场审核员进行审核时，应公开、公平、公正

且不受干扰地开展审核工作，严格审查，耐心问询，详细记

录。不得刁难企业，不得接受受审核方或任何相关方的礼金、

礼品及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九条 现场审核员应不带偏见，不介入冲突和利益竞

争，不向受审核方或森标办隐瞒可能影响公正判断的社会关

系，确保现场审核客观、公正。 

第十条 现场审核员应当严格保守委派方及受审核方相

关秘密，严禁将企业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第十一条 审核发现、审核结论和审核报告应真实准确，

并基于审核证据，良好地沟通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有

意传播任何错误的或易产生误解的信息。 

第十二条 在与认定审核要求不冲突的前提下，遵守受

审核方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第十三条 现场审核员不得从事与认定审核相关的咨询

或以任何形式参加其它机构组织的认定审核咨询服务。 

第十四条 森标办负责对现场审核员进行考核监督。如

违反本办法，森标办视情节，对现场审核员予以责令改正、

警告、辞退。 

第十五条 现场审核员应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

人对现场审核员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权向森标办投诉或举报。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森标办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